附件1

黄冈师范学院2026年普通专升本录取原则

一、录取依据

根据《关于做好2026年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工作的通知》（鄂教高函〔2026〕2号）精神，遵照黄冈师范学院2026年普通专升本招生简章，依据考生类型、专业志愿和考生成绩，阳光招生，依规录取。

二、录取计划

普通考生计划X人，专项计划X人，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X人。
三、录取规则

1.分类型分专业录取：坚持分类型、分专业由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原则。“专项计划考生”及“普通考生”当总分相同时，按《大学英语》成绩排序录取。“退役大学生士兵”当职业适应性综合考查成绩总分相同时，一并录取；技能大赛免试考生经考生本人网络报名、省教育厅审核，我校单列相关专业招生计划、直接免试录取。
2.单科录取分数线：正式录取前确定分类型、分专业单科最低录取控制线。

3.指标调整规则：有且只有当专项计划报考总人数不足的，可将专项计划空余量调整至普通考生计划使用。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和技能大赛免试考生计划不调整到其他类别使用。计划调整情况必须在学校专升本网站进行公布。

4.补录规则：第一轮录取结束后，未完成的专项计划、普通计划、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由省教育厅统一在专升本报名平台公布，相关高校按照招生简章规定对参加补录的考生进 行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5.录取名单确认规则：招生录取名单需经专升本工作领导小组和校长办公会研究审定。
录取程序

（一）审查录取资格、公布录取分数线
1.正式录取前公布分类型、分专业单科最低录取控制线。

2.逐一核查考生录取资格。应届毕业生考生在2026年7月31日前未取得专科 毕业证书的，取消录取资格。
（二）“专项计划”考生录取
1.在普通考生录取前，先录取专项计划考生。我校根据录取规则,按专项计划考生的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直至完成专项计划。当总分相同时，按《大学英语》成绩排序录取。未被录取的专项计划考生，参加普通考生录取。

（三）“普通考生”录取

1.录取。在普通考生计划内，按分专业报考考生的总分从高到低依次录取，录满为止。当总分相同时，按《大学英语》成绩排序录取。

2.补录。第一轮录取结束后，未完成的普通考生计划，由省教育厅统一在专升本报名平台公布。第一轮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根据补录计划和相应招生高校招生简章、补录工作公告的要求进行补录报名。第一轮已被录取的考生不得再参加补录报名。补录报名考生按照我校招生简章规定的规则，按英语科目成绩对报名参加补录的考生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

（四）“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录取

“退役大学生士兵”按报考考生的职业适应性综合考查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录满为止。当总分相同时，一并录取。

1.免试优先录取

申请免于参加综合考查且资格审查符合条件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优先录取，不占该类型的总招生计划数。

2.第一轮录取

按报考考生的职业适应性综合考查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录满为止。
3.补录

第一轮录取结束后，未完成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由省教育厅统一在专升本报名平台公布。第一轮未被录取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可根据补录计划和相应招生高校招生简章、补录工作公告的要求进行补录报名。第一轮已被录取的考生不得再参加补录报名。补录报名考生按照我校招生简章规定的，以重新组织考试的职业适应性综合考查成绩择优录取。

